
                    


〔B类〕

〔公开〕

长政函〔2020〕24号

关于对县第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第268号 建议答复的函

朱加智代表：

您在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提出的《关于对长湖镇海宜村委会畜牧场村内道路进行硬化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长湖镇海宜村委会海宜村，是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村，由于交通、区位等各方面因素限制，海宜村基础设施较为滞后，畜牧场是海宜村委会唯一没有进行村内道路硬化的自然村。经镇人民政府实地踏勘，你提出的建议情况属实，镇人民政府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申报，现已审批立项实施。

感谢您对长湖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关心和支持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（联系人：曾雪梅   联系电话：0871—7734009） 
长湖镇人民政府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0月12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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